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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縣政府第660次主管會議紀錄 
 

時間：102年01月10日下午13時30分 

地點：本府12樓會議室 

主席：吳縣長志揚            記錄：科  長 林裕玟 

出席：如簽到簿                科  員 賴家玲 

壹、主席宣布開會 

貳、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

主席：無修正意見，會議紀錄確定備查。 

參、專題報告 

一、報告機關：水務局 

案由：老街溪整治情形再報告  

主席裁示： 

（一）水質改善是民眾最能直接感受的部分，請繼續加強。 

（二）請整理出本案於春節假期能開放予民眾參觀的各種具體項

目，讓民眾能參與老街溪整治的初步成果。 

（三）本案工程時程的改變應重新清楚向民眾公告，並應敘明改

期原由、新期程，以免民眾誤解。 

（四）文化、社區營造、教育等相關部分應即刻籌備規劃，不須

俟工程全部完工後才進行，以掌握時效。 

肆、重大事項辦理情形 

一、「南崁溪亮點」專案： 

主席裁示： 

最新期程請儘速與研考會協商。 

伍、 各機關協調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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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葉秘書長秀榮： 

（一）奉縣長指示，宣布各局處推動本縣升格直轄市業務的督導

參事、參議： 

1、研考會由邱俊銘參事督導，法制處、勞動及人力資源局由湯蕙

禎參事督導，水務局由李憲明參事督導，工務局由楊鐘時參議督

導，教育局由林逸青顧問督導，社會局由涂淳惠參議督導，民政

局由林茂山參事及湯蕙禎參事督導、交通局、農業發展局由陳增

祥參議督導，觀光行銷局由李天正參議督導。 

環保局由林鵬翔參議督導，並請與各清潔隊隊長先行會談。 

2、其他局處並無負責督導之參事、參議，請局處長積極辦理相關

事項。 

3、請各局處、督導參事、參議每10天即提出升格相關問題，各小

組至少每週開會1次，請督導參事、參議參與小組會議並予以協助。 

(二)請人事處參考台北市政府作法，藉本縣升格的機會，將本府

組織整併調整一次完成。 

(三)本縣升格直轄市籌備協調事項納入每次縣政會議中列管及報

告。 

（四）請地政局、財政局、地方稅務局就地價調整與地價稅、區

段徵收之議題予以討論，本府應主動訂定合法程序，以使無縫接

軌。 

（五）活動辦理後，建議由各局處自評活動參與人數、媒體曝光

率、經費等效益，再送研考處彙整。 

（六）重申本府各局處業為獨立機關，機關內部政風、人事、會

計等人員均係在局處長麾下，請人事處及主計處通令各機關人事 

、會計人員應注意機關內行政程序及行政倫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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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簽稿之會簽單位應限僅本府各局處，各局處內部科室包含政風 

、人事、會計等不可為府簽稿之會簽單位，機關內各科室意見應

先經統整後，再行簽出府簽稿。 

（七）未列於分層負責甲乙表之事項若屬重大事件，仍應簽至本

府一層核決，例如：本府局處將民間公司提報公共工程委員會列

入不良廠商之案件，提報前請先簽送本府一層。 

（八）各機關請注意公文時效，今日事今日畢，以免延宕民眾公

文。 

（九）本府會議眾多，局處長不可能每會親與，惟局處長應充分

了解及掌握各項會議，利用會前會的方式，讓代理與會者能充分

了解局處長的立場及意見，以免開會時代理與會者總是需會後請

示局處長，而無法於開會時決定。 

各項會議紀錄請於3天內簽出。 

主席裁示： 

（一）地價調整與地價稅、區段徵收之議題請列入重大議題會報

討論。 

（二）本府活動整合案由黃副縣長督導，並擴及整合本府文宣、

影片，媒體部分請觀光行銷局負責，研考會負責整理及整合。 

本府活動勿因循往例，亦勿只因預算已編列便辦理，各項活動應

整合為以大型、具意義及成效者為主，既可達成加乘效果又可善

用公帑，為本縣製造亮點。 

本府各項文宣、書籍、手冊、影片亦應整合，以具有充分效果為

目標，請釐清製作目的、民眾是否有感、閱讀對象、達成效益等，

例如：不能放置於Youtube的影片，應評估是否可達成宣導效果？

是否能吸引足夠民眾觀看?是否有製作的必要？而書籍手冊可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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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是否可販售。 

（三）本縣升格直轄市籌備協調事項納入每次縣政會議議程。 

二、李副縣長朝枝： 

（一）本縣升格直轄市推動委員會每月開會1次，督導各局處的參

事、參議請一併與會，而小組會議請自行召開。 

（二）議會預計於3月10日起召開臨時會，本府緊急重要事項請儘

速於臨時會提出。 

為推動航空城業務，城鄉局、地政局即將進用大量臨時編組人員，

將使本府辦公空間不足情形更為嚴重，本府部分機關辦公室搬遷

案請以一般提案方式送臨時會，並請秘書處及搬遷機關儘速自行

開會協調、辦理前置作業，提案通過後即可馬上發包，以免搬遷

不及，影響航空城業務推動時程。 

陸、臨時動議 

一、觀光行銷局李局長紹偉報告： 

1月22日下午14時在本府1樓舉辦桃園燈會主燈亮相記者會，請各

位踴躍參加。 

柒、主席政策指示 

一、本府各局處推行縣政遇到重大問題及困難，例如經費不足、 

與中央溝通的瓶頸等，請務必向一層長官反映並提出合理解決之 

道，以利尋求協助、順利推行。 

二、本縣健康暨高齡友善城市推動委員會各小組之組長及督導參 

事、參議指定如下： 

（一）「友善環境組」：組長為交通局局長，由古沼格參事負責 

督導。 

（二）「文化觀光推動組」：組長為文化局局長，由邱俊銘參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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負責督導。 

（三）「健康福利組」：組長為衛生局局長，由湯蕙禎參事負責 

督導。 

三、本縣升格直轄市推動委員會由李朝枝副縣長召集，運作方式

及分工指示如下： 

（一）由李副縣長負責督導本縣升格無縫銜接任務，請各局處就

相關業務及法制詳列出各項可能問題，並請研考會負責管考並限

期各局處提出解決原則及方法。各項問題之解決原則確定後，應

向民眾宣布，使民眾了解未來政策方向，並感受到本府務求升格

順利接軌的努力。 

各局處的升格直轄市督導參事、參議亦應融入9小組中 

（二）由黃副縣長負責督導各局處就本縣升格直轄市推出創意想

法及進步作法，請各局處跳脫公部門的思維框架，詢問一般民眾，

蒐集網路及民意論壇的意見，構思出符合民眾期待、帶給民眾驚

喜的有感升格。 

（三）繼參訪新北市後，本府將參訪台北市，請各局處及負責督

導的參事、參議務必詳加了解台北市政府及區公所的運作及服務

方式、業務分工、市府的組織功能、各項進步作法，參訪後請提

出問題、檢討本府現行做法、本府未來可否執行等心得。 

參訪臺北市時可注意問題例如：台北市政府1999如何達成完善功

能？區公所如何使臨櫃業務打破局處界線，並可辦理如此多項不

同的業務？區公所可承辦眾多業務後，市府功能為何？ 

除參訪新北市及台北市以外，請各小組自行安排參訪了解五都及

本縣鄉鎮市公所。 

（四）請黃副縣長、研考會及教育局將大學知識城落實運用在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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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升格的推動工作上，本府應密切結合縣境內16所大學的力量， 

拜會各校，了解各校的特點及過去與本府合作的基礎，協助本府 

推動升格，例如：縣民期待升格能看到的進步事項為何，可委託 

大學研究；學生可擔任升格推動相關工作的志工，形成參與感。 

捌、散會  下午15時25分 

 

 


